
东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对东莞市十七届人大
四次会议第 20240254 号建议答复的函

尊敬的何健勋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打好集体经济升级战，提升农村发展新优势》（第

20240254号）收悉。经综合相关单位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聚焦多元发展，拓宽集体经济发展路径

近年来，我市陆续出台了《关于促进村组集体资金多元有效

利用的指导意见》（东农农〔2022〕121号）、《关于推动新型

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东委乡振组〔2023〕3

号）等文件，强化农村集体经济多元发展的政策指引，引导村组

集体经济组织从“三资”利用、经营管理创新等方面推动集体经济

拓宽发展路径。一是推进物业提质增效。组织开展全市集体低效

物业摸底排查，积极指导镇村通过更新改造、改建扩建、统租运

营等方式，盘活集体低效物业。落实农村集体产业升级奖励政策，

对回购旧物业、旧厂房以及招引优质企业的集体经济组织给予资

金奖励，不断优化集体资源储备和承租主体质量，今年以来已落

实农村产业升级奖补资金 1340.9万元。二是推进资金多元利用。

通过强化与市属国企沟通，结合现代化产业园区、城中村改造等

重点工作，研究开发更多符合村组资金投资特点的产品。上半年，

协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权金额超过 12

亿元。三是推进经营模式创新。系统梳理全市村组集体经济组织

下属单位类型、人员配置、运营状况等情况，学习先行地区强村



— 2—

公司及农村职业经理人的先进理念和制度措施，谋划创新集体资

产运营管理模式，激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。

二、支持和鼓励村集体参与更新改造，促进可持续发展

在前几年推进镇村工业园改造和连片“工改工”的基础上，我

市正积极谋划推进现代化产业园区建设，计划在五年内整备 10

万亩连片产业空间，整理释放出 3 万亩产业用地，构建 1.5 亿平

方米高品质工业上楼空间，建设 3000万平方米低成本产业空间。

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积极投入参与城中村改造、现代化产业园区

建设，属地政府可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

股东分红与城中村改造投入挂钩机制，按照民主决策程序依法依

规盘活集体资产。引导集体经济组织每年将农村集体资产经营纯

收入不低于一定比例投入旧村整治活化、现代化产业园区建设或

产业空间等固定资产投资，以促进村居综合环境明显改善、保证

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。

三、鼓励实施片区统筹，拓展连片发展空间

强化一体化谋划，鼓励镇（街道）从全镇域、分片区进行规

划统筹，从整体利益平衡出发谋划实施项目，避免过度依赖单一

地块增容来实现项目资金平衡，改变过去单个项目规划建设自平

衡的做法，以整个现代化产业园区为尺度实施整体规划和项目谋

划，围绕片区改造重点，形成产城归置、配套完善、蓝绿空间有

机点缀的空间总体规划。通过片区统筹规划作为项目实施的协调

平台与管控抓手，重点解决各项目利益平衡、实施统筹等难题。

四、深入审批改革，持续提升审批效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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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焦“工改工”审批问题，大力推进“工改工”融合审批改革，

对现代化产业园区内和存量“工改工”项目，深度融合现行规划论

证、规划调整、用地报批、供地审批全流程各环节，全面整合审

批事项、融合审批规则，实现审批申请材料、审查内容、流程时

间压缩“3个 50%以上”，其中市级部门审查的时间压缩至 2个月

内，推动“工改工”项目快速落地。下来，将结合“百千万”工程系

列宣讲活动，进一步加大“工改工”融合审批政策宣讲力度，扩大

“工改工”政策知晓度和覆盖面。

五、鼓励多种方式改造提升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

一方面，以现代化产业园区开发建设作为全市产业空间拓展

的主战场，由镇街（园区）统筹主导规划编制、利益分配、拆迁

谈判、产业招商等前期工作，后端充分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，

发挥市场导向作用，建设一批高品质、低成本、快供给的产业空

间，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。另一方面，因地制宜完善旧工业区

的升级改造。在满足消防安全和建筑安全的前提下，旧工业区可

合理增加电梯、连廊、楼梯等辅助性公用设施，由镇街（园区）

监管，相关单位、企业实施。鼓励开展村级工业园基础环境整治，

实行厂房外立面、围墙风貌管控，拆除乱搭乱建设施和违章建筑，

清理垃圾，搞好厂区周边绿化美化。

六、编制产业规划，提高布局前瞻性

编制《东莞市现代化产业园区产业总体规划（2023-2027年）》，

通过引导园区明确产业定位、完善集群生态，推动园区错位发展、

有序竞争；提出现代化产业园区总体定位和发展目标，进一步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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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全市各镇街（园区）的现代化产业园区产业定位。同时，加强

对各镇街（园区）现代化产业园区片区统筹规划（产业、空间、

运营三位一体规划）编制的指导，目前已完成虎门、凤岗、厚街

等大部分园区片区统筹规划编制审核指导工作。

下来，我们将继续促进东莞农村集体资产的优化配置和高效

利用，推动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您对我市农业农村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东莞市农业农村局

2024年 8月 7日


